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警世录侦破纪实

保险柜大盗折戟鹿泉

为讨工程款 施工方状告房主

□ 本报记者 赵媛媛

大学毕业后找一个满意的工作，尤其是
到国企、政府机关单位上班，是很多人梦寐以
求的事情，石家庄无业男子陈某就抓住了他
人的这个心理，自称能帮助安排这样的工作，
通过史某大肆收取“办事费”，但其所谓的“工
作安排”却一次也没办成。2013 年受害人报
警后，史某于 2014 年被警方抓获，而陈某畏罪
潜逃，在裕华警方的不懈努力下，陈某于今年
8 月 18 日落网。

2013 年 9 月份，石家庄市民彭某来到石
家 庄 市 公 安 局 裕 华 分 局 裕 兴 刑 警 中 队 报 警
称，其被朋友史某诈骗了 165 万元钱。经询问
得知，彭某于 2011 年 4 月份在一个饭局上认
识了史某，史某自称在某国企工作，并无意间
透露了公司最近会招一批员工的消息。闻听
此言，彭某主动与史某交换了电话号码，希望
史 某 在 公 司“ 招 工 ”的 时 候 能 及 时 通 知 他 。
2011 年 6 月份，史某电话联系彭某称，“招工
指标”已经下来了，按照岗位不同，需要 5.5 万
元至 14 万元不等的好处费。2011 年 7 月底的
一天，彭某受一朋友委托，交给史某 5.5 万元
现金用以“办事”，史某为了让彭某放心，还向
其出具了收条，并保证 4 到 5 个月的时间就能
办成，否则全额退还。

一传十，十传百，陆续有亲朋好友找彭某
帮忙安排工作，截止到 2012 年 2 月份，彭某共
19 次向史某交纳了数额不等的“好处费”，共
计 165 万元。转眼间，史某承诺的“上班”时
间已到，可工作安排的事却毫无动静，虽然彭
某心急如焚多次催促，却都被史某以各种理
由搪塞了过去。2012 年 4 月份，史某突然失
去了联系，多方寻找无果后，彭某只得来到公
安机关报警。

2014 年 4 月底，史某被办案民警抓获归
案 ，其 对 诈 骗 彭 某 钱 财 的 作 案 事 实 供 认 不
讳。史某交代，他于 2010 年左右通过朋友认
识了石家庄男子陈某，陈某自称“能量”很大，
只要肯出“手续费”，他就能将人安排到国企
甚至政府机关单位去上班。史某认为这中间
有利可图，当起了“二道贩子”，收取彭某等人
的费用后再转交给陈某用以“办事”，陈某陆
续“返还”给他 7 万元左右的“利润”。而让史
某没想到，所谓的“能人”陈某是个骗子，截至
案发，还有将近 200 万元没有拿回。

根据史某的交代，办案民警立即出警抓
捕陈某，不想却扑了个空，陈某侥幸逃脱。两
年多来，办案民警始终没有放弃对陈某的追
捕。2016 年 8 月 18 日，得知陈某在鹿泉区某
地出现的线索后，办案民警立即出击，将陈某
抓获归案。

经审讯，陈某承认了其谎称以帮助安排
工 作 为 由 诈 骗 他 人 钱 财 的 作 案 事 实 。 陈 某
2005 年被单位开除后一直无业，2010 年认识
史 某 后 断 断 续 续 保 持 着 联 系 。 从 2011 年 至
2012 年期间，他陆续通过史某收取 300 多万元

“好处费”，因为根本不可能办成，在多次被追
要后退还给了史某 200 余万元，截至案发，尚
有 180 余万元没有退还。东窗事发后，陈某如
同惊弓之鸟到处躲藏。

目前，陈某因涉嫌诈骗已被裕华警方刑
事拘留，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。

民警提醒广大市民尤其是正面临就业的
人群，找工作时一定要擦亮眼睛，国有企业及
政府机关的招聘都有正规的程序，不要相信
所 谓 的“ 内 部 指 标 ”和“ 特 殊 渠 道 ”，以 防 被
骗。

□ 本报记者 张哲
通讯员 郄世民

酒后行为容易失控，有些人有酗
酒的不良习惯，如果对自己的行为不
加约束，很可能会带来严重的不良影
响。杨某最近就因为喝了酒，在火车
站内大撒酒疯，用锤子砸坏了落客点
价值 4000 余元的玻璃隔离墙，结果以
寻衅滋事罪被判刑七个月。

2016 年 2 月 29 日下午 3 时多，酒足
饭饱后的杨某摇摇晃晃地来到石家庄
火车站东广场公交枢纽落客点，醉醺
醺地想要拽住来往的乘客，大家纷纷
躲开。觉着无趣的他走到一个垃圾桶
旁边，从里面拣出了一个铁锤，一边叫
骂一边拿铁锤砸落客点拐弯处玻璃隔
离墙的安全玻璃。看到杨某砸玻璃，
很快就有乘客报了警。几分钟后，民
警将杨某当场抓获。

经查，杨某系一无业人员，在石家
庄 也 没 有 固 定 住 所 ，曾 于 2008 年 和
2012 年分别以抢劫罪和盗窃罪被判过
刑。杨某称，那天中午和一个朋友在
火车站附近吃饭，因为总是找不到合
适的工作，心里郁闷，不知不觉就喝多
了，借着酒劲，就干了不该干的事，现
在也非常后悔。

据悉，杨某砸坏了 7 块玻璃，价值
将近 4000 元。

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经审理
认为，被告人杨某任意毁损公私财物，
情节严重，破坏社会秩序，构成寻衅滋
事罪。归案后如实供述，庭审中自愿
认罪，酌情从轻处罚，其在上次刑罚执
行完毕以后五年内，再犯应当判处有
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，系累犯，且有犯
罪前科，依法从重处罚。最终，法院判
处杨某有期徒刑七个月，并赔偿玻璃
损失。

法官提醒：喝酒容易误事，醉酒更
容易惹事。醉酒状态下，人往往特别
兴奋，容易情绪失控，引发不良后果。
我国刑法中明文规定，醉酒的人犯罪，
应当负刑事责任。本案中，醉酒的人
不属于无责任能力的人，成年人必须
对自己的行为负责。

张乔

廖某与艾某签订一份房屋装修施工合同，廖某预
付艾某一部分工程款。艾某按期完成施工，廖某的妻子
却以不知情为由，夫妇拖延不付余款——

□ 冯锁生

20 天内，鹿泉区连续发生两起保险柜撬盗案，且盗窃金额颇大。
自以为高明的“大盗”流窜两省 20 多个县市，专门撬盗公司财务室的保险柜，

未留下任何蛛丝马迹。
鹿泉警方成立专案组，循线追踪，布下法网——

7 月 5 日，石家庄市鹿泉区公安局
110 报警服务台接到辖区某汽车 4S 店
报案称：位于鹿泉区开发区昌盛大街
的某汽车 4S 店二楼财务室的保险柜
被盗。接到报案后，鹿泉区公安局上
庄刑警中队民警立即赶赴现场勘查。

经查，民警大致勾勒出嫌疑人作
案的整个过程。嫌疑人趁着夜色从办
公楼厕所内的窗口爬进楼内，沿楼梯
上到二楼，撬开财务室的门后又撬开
保险柜盗取了现金。民警对保险柜仔
细查看，没有发现嫌疑人的指纹，办
公楼的监控被嫌疑人损坏，周边的监
控不是模糊不清就是被损坏，破案线
索 只 能 靠 民 警 去 一 点 一 点 地 摸 排 走
访。

就在办案民警有条不紊地走访周
边群众之时，7 月 24 日早上，专案组接
到某公司的报警称：该公司财务室保
险柜被盗。办案民警赶到现场发现，
嫌疑人的作案手段以及鞋印比对确定
与前一起案件系一人所为。该公司所
在地也在开发区，两起发案地不足 1
公里。这么近的距离，20 天内发生两
起同样类似的案件，嫌疑人真是胆大
妄为。

鹿泉区公安局迅速成立了以局党
委委员、副局长高计强为组长，刑警
大队大队长封立军为副组长，上庄刑
警中队长李刚为成员，抽调精干警力
组成的专案组，下大力展开侦破。

如何在茫茫人海中迅速搜寻犯罪
分子的踪迹，这是对办案民警的极大
考验。专案组民警兵分三路分别展开
调查：一路民警对案发现场进行过细
勘查，提取痕迹物证，争取发现能锁
定作案人员身份的线索；一路民警走
访群众，并查阅监控视频资料，力求
获取嫌疑人、嫌疑车辆的影像资料；
还有一路民警对案件展开网上研判，
争取在网上串并案件并获得更多的线
索。

另外，专案组根据作案现场分析
认为，撬盗保险柜时使用的工具只有
一个撬棍和一把螺丝刀改锥，但是嫌
疑人作案手法娴熟不留指纹，说明嫌
疑人有较强的反侦查意识，那么嫌疑
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？

根据现场获得的线索比对，嫌疑
人不只在鹿泉作案，还在石家庄市周
边县市也留有盗窃的痕迹，此人有可
能就是保险柜大盗。然而，所有类似
案 件 中 对 破 案 有 价 值 的 线 索 几 乎 没
有，案件侦破工作艰难重重。就在专
案组对案件的侦破陷入低谷时，查阅

监控视频资料的民警发现了一个有价
值的录像，给案件的侦破带来了一缕
曙光。

就 在 民 警 紧 锣 密 鼓 地 查 找 线 索
时，7 月 23 日，嫌疑人再次作案，就是
这起案件的监控视频中一段视频让民
警眼前一亮——嫌疑人现身了。视频
资料显示，在发案时间段，23 日晚上
11 时 43 分，一辆灰色的江淮轿车停在
作案现场（某公司）对过的公路边上，
一位男子从司机位置下来，向四周张
望了片刻后，从车的后备厢拿出一根
棍 子 径 直 穿 过 公 路 从 监 控 录 像 中 消
失。时间过了近半个小时，这名男子
提着棍子又返回到汽车旁，先是打开
后车门，双手把棍子放进车内，看样
子棍子有点分量，民警当即判断就是
嫌疑人的作案工具——撬棍。

发现这一线索已是 7 月 24 日上午
9 时，停车现场早已被环卫工人打扫
得一干二净，根本找不到有价值的线
索。民警根据嫌疑车辆的走向，又调
取周边的监控，决定循线追踪。查看
视频的民警又在开发区某加油站的监
控视频中发现了嫌疑人的踪影。该男
子没有直接加油，而是进入营业厅出
来后用卡加的油，专案组立即安排民
警到该加油站走访了解。在营业厅的
监控视频中很清晰地看到了嫌疑人的
体貌特征，并根据加油卡很快了解到
嫌疑人的身份，于是顺藤摸瓜，调取
了嫌疑人身份信息，嫌疑人董某，男，
33 岁，井陉县测鱼镇人，现居住在鹿
泉某小区。

民警迅速赶往该小区，在小区的
监控中发现嫌疑人驾驶的江淮轿车进
入小区停车场。民警在停车场看到了
这 辆 汽 车 ，后 座 上 放 着 撬 棍 和 螺 丝
刀，更加确信董某就是嫌疑人无疑。
嫌疑人是否在家？民警没有贸然进入
嫌疑人家中，他们在该小区周围秘密
布控。20 个小时过去了，7 月 25 日下
午，蹲守民警发现一男子带着一个小
孩从楼梯口出来，该男子正是监控中
的那个嫌疑人董某，抓捕民警考虑到
嫌疑人董某所带的孩子，没有直接上
前抓捕，而是围拢过去，中队长李刚
走到董某身旁，轻轻地拍了拍嫌疑人

的肩膀，说了一句，“把孩子让你家人
带着，我们出去办点事”。董某立马
明白了，让妻子下楼领回孩子。当董
某的妻子带着孩子返回楼里后，董某
束手就擒。

董某是个小活看不起，大活做不
来，还成天想着不劳而获、一夜暴富
的人，又苦于没有挣钱的门道，好手
艺不学，却跟着电视剧学会了撬保险
柜的“手艺”。

嫌疑人董某爱看警匪片，2013 年
5 月初的一次偶然，一部电视剧有一
幕让他至今不能忘怀，剧中一个窃贼
携带撬棍、改锥等作案工具，凌晨蹿
至一家大公司，将营业厅内的保险柜
撬开，盗窃一摞摞的现金后逃窜，他
的 心 里 自 此 一 直 难 忘 那 一 摞 摞 的 现
金，便开始谋划盗窃保险柜。那时他
也 不 想 去 打 工 了 ，只 想 撬 盗 保 险 柜

“致富”。

看完电视剧的第三天，董某带着
家中现有的撬棍、改锥等作案工具就
窜至石家庄市郊县，撬开了一家公司
财务室的一个保险柜，盗走 6000 元现
金。

钱来得如此容易，从此他一发不
可收拾。自 2013 年以来，嫌疑人董某
频繁潜入石家庄、保定、衡水、沧州、
邢台、邯郸以及河南等多地市，趁深
夜或凌晨进入企业单位，大肆撬盗保
险柜以及抽屉内的现金、笔记本电脑
等财物。董某越偷越上瘾，有时一个
月作案达 10 起。

董某作案有一个特点，不在同一
地方连续作案，打一枪换一个地方，
只要在一个地方偷完，就会立即驾车
离开。偷来的现金，董某直接挥霍，
而笔记本电脑、烟酒等物品则通过非
法渠道出售换钱。

截至 8 月 29 日，鹿泉警方经过一
个多月的调查取证，查明董某共流窜
20 多个县市，涉及河北、河南两省的 7
个地级市，盗窃作案 40 多起，涉案金
额达 30 多万元。

男子酒后大闹火车站
寻衅滋事被判刑七个月

一直以来，人们常把为朋友两肋插刀挂
在嘴边，殊不知，没有原则、没有底线的“拔
刀相助”，非但不能救朋友于水火，甚至会给
自己、给他人带来无法弥补的创伤。

2014 年 12 月 19 日凌晨 1 时许，张某同朋
友白某、秘某在衡水市枣强县大营镇饮酒后
驾 车 到 衡 水 市 桃 城 区 商 贸 城 某 歌 厅 饮 酒 娱
乐。其间，袁某因琐事同张某的朋友秘某发
生纠纷，并带人殴打秘某。张某、白某等人将
双方劝离。后张某驾驶轿车欲载着白某返回
枣强县大营镇时，见歌厅门前不远处围着一
堆人，以为袁某等人还在殴打其朋友秘某，出
于哥们义气，张某遂突然发动汽车加速冲撞
聚集在该歌厅门口的人群，以“解救”其好友
秘某。因事发突然，聚集在该歌厅门口的人
群根本没有反应过来，这次冲撞造成多人受
伤、某单位钢化玻璃门及张某驾驶的轿车严
重损坏。其中，坐在副驾驶上的同车人白某
右侧髋臼粉碎性骨折，被害人潘某闭合性颅
脑损伤、开颅手术后非肢体瘫的运动障碍，脾
破裂及全身多处骨折。最终，因张某在酒后
且没有驾驶证的情况下，驾驶车辆故意冲撞
人群且造成一人重伤、多人受伤的危害后果，
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且系累犯，被
衡 水 市 桃 城 区 人 民 法 院 判 处 有 期 徒 刑 十 四
年。张某因判刑过重为由上诉，后衡水市中
级人民法院裁定维持原判。

承办案件的检察官提醒年轻人，案发时，
张某才 21 岁，却不得不为自己的“哥们义气”
付出惨痛的代价，而截至宣判时，被害人潘某
依旧处于昏迷之中，真是害人害己。

张西磊

为“救朋友”冲撞人群
害人害己教训惨痛

两家公司保险柜被撬

把撬盗保险柜当作挣钱门路兵分三路觅线索

监控锁定嫌疑人

流窜20多个县市作案40余起

犯罪嫌疑人指认现场犯罪嫌疑人指认现场。。

以帮人找工作为名行骗
潜逃两年难脱法网

2015 年 8 月 ，石 家 庄 栾 城 区 的
艾某与廖某签订一份《房屋装修施
工承包合同》，该合同约定双方结算
以施工清单为准并约定未支付工程
款的，每迟延一日，承担应付工程款
0.3% 的 违 约 金 。 廖 某 预 付 艾 某
20000 元工程款。艾某按期完成施
工，于同年 10 月 16 日提交验收通知
单及工料清单。双方确认装修项目
合格，当日办理交接。廖某确认工
程款 58000 元，扣除预付的 20000 元，
廖某应付艾某 38000 元。装修竣工
数日，艾某多次向廖某催要工程款，
廖某告诉他说装修属实，欠钱该给
多少给多少。而其妻苏某却以合同
的签署、装修的验收不知情，无能力
承担装修费为由，夫妇双方至今拖
延不付款项。艾某为了维护自己合
法权益，将夫妇二人起诉至栾城区
人民法院，请求判令两被告廖某、苏
某支付工程款 38000 元。

法院审理查明，被告廖某与被
告苏某系夫妻关系，二人于 2013 年
1 月 2 日 登 记 结 婚 ，2015 年 8 月 14
日，被告廖某（甲方）与原告艾某（乙
方）签订了一份房屋装修施工承包
合同书，装修位于石家庄市栾城区
卓达太阳城 1 号楼单元房一处，该
房屋装修完毕后用于被告廖某与被
告 苏 某 共 同 生 活 居 住 。 合 同 书 约
定：装修施工承包方式为包工包料，
装修所使用的各类装修材料均由乙
方提供，由甲方予以确认后，按照乙
方所报装修材料单价予以结算，施
工工费结算方式以乙方出具的具体
施工量清单为准。付款时间及方式
约定：自本协议签订之日，甲方支付
乙方 20000 元装修施工预付款，剩余

工程款于装修工程完工后，甲乙双
方验收后 3 日内，甲方按照双方关
于装修施工材料清单及用工量清单
确认书支付乙方剩余工程款。合同
签订后，2015 年 10 月 16 日原告艾某
将房屋装修完毕后，经被告廖某验
收合格后，办理了交接手续，被告廖
某签署了一份房屋装修工程验收通
知书。同日经原告艾某与被告廖某
共同核算装修工料清单，确认装修
总价款为 58000 元。被告廖某在清
单 尾 部 注 明 ：同 意 以 上 款 项 ，待 结
算，廖某。装修总价款 58000 元，扣
除被告廖某已支付的 20000 元，被告
尚欠原告艾某装修款 38000 元。

法院认为，原告艾某与被告廖
某签订的房屋装修施工合同，是双
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，合法有
效。原告艾某装修的房屋经被告廖

某验收合格后，被告应按照合同约
定及装修清单支付装修费用。被告
廖某与被告苏某系夫妻关系，且原
告装修的房屋系二被告共同生活居
住，结合被告苏某的答辩及与被告
廖某的聊天记录，被告苏某对该房
屋由原告艾某装修是知情的，因此
拖欠原告艾某装修款由被告廖某、
苏某共同偿还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
和国合同法》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
适用〈中华人 民 共 和 国 婚 姻 法〉若
干问题的解释（二）》相关规定，法
院依法判决被告廖某、苏某在本判
决 生 效 后 三 日 内 共 同 给 付 原 告 艾
某装修款 38000 元。如二被告未按
本 判 决 指 定 的 期 间 履 行 给 付 金 钱
义 务 ，应 当 按 照《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
民事诉讼法》相关规定，加倍支付迟
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。


